
关于开展 2024年省校两级学位与研究生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及结项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湘教发〔2021〕23号）精神，《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

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湘教通〔2024〕180号）文件，现就做好 2024年省校两级学

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及结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

断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及

学位授予质量。

二、申报对象及申报条件

（一）申请人须为各单位在职在岗的教师或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管理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开展相应项目研

究与 改革实践的能力。

（二）项目主持人应具有丰富的教学工作经验，有较好的

研究水平和组织能力。鼓励各单位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工作的专职人员积极申报。



（三）申请项目应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

的研究与实施方案，有明确的预期成果，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

实践意义和较好的推广价值。

（四）原则上应组成项目组申报，一个项目只能确立 1个

项目主持人；项目组成员必须是直接参加项目的方案设计、论

证、研究和实施者，项目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5人（含主持人）。

（五）项目组成员必须是直接参加项目的方案设计、论证、

研究和实施者。项目申报主持人限主持 1项教改项目，项目组

成员同时参与的教改项目不得超过 2项。

（六）各单位推荐的教改项目中教学一线教师主持的项目

应占三分之二以上。机关行政人员不计算为一线教师。

（七）项目主持人及团队成员在立项研究期内原则上不允

许变更。对因工作变动、健康及不可抗拒等原因不能正常继续

参与完成研究工作或者根据需要变更团队成员的，需经研究生

院审核同意并报省教育厅备案。项目主持人、成员发生变更的，

新更换的主持人应满足本办法基本规定，经全体团队成员签字

同意后，由学校以公函形式向省教育厅报告项目主持人变更的

缘由和变更具体情况，经同意后方可实施。

（八）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重复申报：已承担省学位与

研究生教改研究项目尚未结项或虽已完成但截至本通知下发

之日未报送结项报告书的，不得主持申报项目；获得各级教学

成果奖励后，无新研究内容、无可预期的重要突破的项目；已



获得国家、直属部门或省（市）级及以上相关学（协）会等立

项支持的项目；已获得国家、省（市）级教育科学研究立项的

项目等。

三、研究类型、范围及期限

（一）项目类型

1.重点研究项目。支持高校教育工作者根据教育教学改革

发展的需要，为解决教育教学中面临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开展探索性研究，以求在解决事关教学和管理全局性问题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而遴选确定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一般研究项目。支持高校教育工作者针对教学和教学管

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理念、方法和路径等方面开展创新性

研究以提高教学和教学管理水平而遴选确定的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

3.专题研究项目。支持高校教育工作者围绕高质量培养人

才开展深入的专题性教学改革研究而遴选或委托确定的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

（二）立项范围

选题可以参考《2024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申报指南》（附件 1）,也可以自行选题。支持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与探索方面的课题申报，此类项目申报各单位至

少上报 1项。

优先支持高校围绕服务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高层次

专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题研究，积极支持学位授予单位联合



相关行业企业就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工程类研究生培

养开展课题研究；鼓励跨学位授予单位联合申报，联合申报的

项目需明确主持单位。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的项目须是围绕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量等开展的理

论研究或实践探索。

(三)项目研究期限

研究生教改项目研究周期不超过 2年，重点项目研究周期

不超过 3年。项目研究时间从发文公布立项名单之日起计算。

从 2024 年起，没有特殊原因，已立项课题一律不得延期。

四、中期检查及结项

（一）2023年立项的省校两级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应于本次进行中期检查。

（二）2020年立项但去年申请延期结项的省级学位与研

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于本次申请结项，2021 年、2022

年立项的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于本次申

请结项，逾期未结项的省教育厅将取消立项，并相应扣减有

关单位第二年申报指标。

（三）2022年立项的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应于本次申请结项。

五、申报、中期检查及结项程序

（一）申请人填写《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申报书》（一式三份）及其附件材料报所在单位，单位审

核后汇总填写《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

汇总表》（一式一份）并将相关材料一同报送研究生院培养管

理科。



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改

立项项目（校级项目为自筹经费项目），并从本次立项的校级

项目中择优推荐 7项至省教育厅参评 2024年湖南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其中重点项目 1项，课程思政项目不

低于 1项。

（二）进行中期检查的项目负责人填写《湖南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中期报告书》（一式三份）或《吉首大

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中期报告书》（一式三份）

及附件材料至所在单位，所在单位审查后汇总填写《吉首大学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汇总表》，并将

相关材料一同报送至研究生院培养管理科，研究生院组织专家

评审。报告书与附件材料一起装订成册。

（三）进行省级项目结项的负责人填写《湖南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并提供以下材料：项

目申请书复印件、成果主件及附件、研究工作总结报告、资助

经费使用报告、实践效果评议材料及其它有关材料；所有材料

报送至所在单位，所在单位审查后汇总填写《吉首大学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汇总表》，并将相关材料一

同报送至研究生院培养管理科，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初评，经学

校审核同意后报省教育厅。报告书与附件材料一起装订成册，

一式三份。资助经费使用情况需财务处盖章。

（四）进行校级项目结项的负责人填写《吉首大学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同时将研究成果及

其他附件材料报送至所在单位，所在单位审查后汇总填写《吉



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汇总表》，并

将相关材料一同报送至研究生院培养管理科，研究生院组织专

家评审。报告书与附件材料一起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六、其他

以上所有材料由各培养单位审核后汇总，于 2024年 7月

27日前报送至研究生院培养管理科，材料电子文本以学院命名

统一分类打包发送至研究生院培养管理科邮箱：

jsuyjsypyb@163.com。

不接受个人报送材料。逾期不再接收材料。

附件：

1.2024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2.2024年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相关表格

3.2024年未结项项目清单

4.2024年中期检查项目清单

吉首大学研究生院

2024 年 7 月 19 日


